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处置中心技改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3年 12月 29日，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鑫广绿环

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处置中心技改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组。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

烟台市清洁能源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

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项目环保执行情况、验收监测单位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并核

实了有关资料。根据国环规环评[2017]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的公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

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处置中心技改项目（一期）位于烟台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开封路 8号，本项目分期建设，一期建设达到环评产

能的一半，即年处理沾染油漆渣、树脂、溶剂等的废包装桶 4000t。该项目投资

1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65万元，项目劳动定员 12人，年运行 300天，三班

制，每班工作 8小时，年运行 7200h。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12月，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山东格勤环境管理有限

公司编制了《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处置中心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并于2022年 12月 7日取得烟台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烟环审[2022]80

号）。企业已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7060076285167XH002V），有

效期限：自 2023年 7月 6日至 2028年 7月 5日止。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65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处置中心技改项目

（一期）。

二、项目变更情况

本项目分期建设，一期建设达到环评产能的一半，本项目与原环评相比，项

目的性质等没有重大变化，符合批复的环评文件，项目运行状况良好。根据《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有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生产废水有循环冷却排污水、急冷塔排

水、不凝气净化喷淋废水、烟气净化废水、热解废水。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经厂

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烟台新水源水处理有限公司。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危废暂存废气 G1、间接加热烟气 G2、破碎筛分系统废气 G3、

污水处理站废气 G4和启闭炉门废气 G5。

本项目原材料废包装桶入厂后暂存于在建工程 B6仓库，依托在建仓库配套

的废气收集、处理措施。B6仓库废气收集后经低温等离子+活性炭纤维+植物液

喷淋处理，B5、B7仓库的废气收集后经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两股处理后的

废气合并后经 2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间接加热烟气采用“炉内脱硝+喷淋冷却+干法脱酸+布袋除尘+引风机+碱洗”

处理后通过 3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项目破碎筛分系统会产生粉尘，在破碎、筛分系统设备进料口及出料口设置

集气罩、设备负压收集口通过密闭管道进行废气收集，废气收集后经旋风分离器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措施为二级碱液喷淋塔处理后经 UV光催化氧化装置+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根 15m高的排气筒排放。

启闭炉门间歇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光量子+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 1根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空压机、风机和各类泵的噪声，其声压级为

75~90dB（A）。本项目采用以下噪声防治措施：

①主要设备的防噪措施：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在噪声级较高的设备上加装

消音、隔声装置；各种水泵及风机均采用减震基底，连接处采用柔性接头。②设

备安装设计的防噪措施：在设备、管道安装设计中，应注意隔震、防震、防冲击，

以减少气体动力噪声。③ 水泵等大型设备采用独立的基础，以减轻共振引起的

噪声。④厂区总布置中的防噪措施：厂区合理布局，噪声源尽量远离办公区。对

噪声大的建筑物独立布置，与其他建筑物间距适当加大，以降低噪声的影响。⑤

加强厂区绿化，降低工程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热解油、油水分离罐沉渣、热解碳、布袋除尘器收集

的粉尘、废布袋、铁、生活垃圾等。

热解油、油水分离罐沉渣、热解碳、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布袋等依托

现有工程《烟台市固体废物焚烧处置中心改扩建项目》的回转窑焚烧炉进行处置。

破碎筛分系统磁选工序得到的铁，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且满足《废钢铁》

（GB/T4223-2017）标准，作为副产品外售，鉴定结果未出来前，按照危险废物

进行管理。

生活垃圾定时收集，垃圾桶密封无渗漏，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车间排放口及废水总排口各因子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 8978-1996）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他 31962-2015）

B等级标准要求。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根据上述监测数据分析，验收监测期间，无氧热解炉排气筒颗粒物最大排放

浓度为 7.9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256kg/h，SO2未检出，氮氧化物最大排放

浓度为 57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192kg/h，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一氧化碳未检出，



铬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11.3µ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2.12×10-5kg/h，锡、

锑、铜、锰、镍、钴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52.1µ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9.77×10-5kg/h，砷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13.3µ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2.51×10-5kg/h，镉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642µ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1.17

×10-6kg/h，铊及其化合物未检出，铅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048µg/m3、

最大排放速率为 9.02×10-8kg/h，铅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7.7µg/m3、最大排

放速率为 1.45×10-5kg/h，汞及其化合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1.74µg/m3、最大排放速

率为 3.29×10-5kg/h，HCl最大排放浓度为 12.5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287kg/h，

HF未检出，二噁英最大排放浓度为 0.0029ngTEQ/m3。各污染物排放满足《危险

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20）表 3标准要求。

启闭炉门间歇废气排气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3.3mg/m3、最大排放速率

为 0.19kg/h，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VOCs最大排放浓度为 1.21mg/m3、最大排放速率

为 3.34×10-2kg/h，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 部分：其他行业》

（DB37/2801.7-2019）中表 1要求。

破碎废气排气筒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3.3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211kg/h，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

污水站排气筒中硫化氢最大排放浓度为 0.054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3.25×10-4kg/h，氨最大排放浓度为 2.0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138kg/h，臭气

浓度最大值为 549，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14554-1993）表 2标准值要求。

危废间排气筒中臭气浓度最大值为 416，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14554-1993）表 2标准值要求；苯、甲苯、二甲苯未检出，氯化氢最大排放浓

度为 26.5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2.19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最大排放浓度为

4.57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387kg/h，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 部

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中表 1要求。

（2）无组织废气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63mg/m3，满足执行《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监控要求。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污染物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最

大浓度为 0.558mg/m3，氯化氢最大浓度为 0.19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限值要求；氨最大浓度为 0.675mg/m3，硫化氢

最大浓度为 0.05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中二

级浓度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最大值为 15，VOCs最大浓度为 1.76mg/m3，苯、甲

苯、二甲苯未检出，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

（DB37/2801.7-2019）中表 2浓度限值要求。

（三）噪声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各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五、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址下风向环境空气二噁英最大值

为 0.0094Pg TEQ/m3，满足《日本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硫化氢小时值最大值

0.002mg/m3，臭气浓度最大值为 13，氨小时值最大值 0.051mg/m3，氯化氢小时

值最大值 0.04mg/m3，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

录 D 表 D.1 中限值；非甲烷总烃小时值最大值 0.98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详解》要求。

（2）地下水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区厂内地下水监测井、厂南地下

水监测井、B区地下水监测井各指标最大值分别为总硬度 338mg/L，镉 4.7μg/L，

铅 7μg/L，镍 19μg/L，溶解性总固体 616mg/L，硝酸盐 14.6mg/L，亚硝酸盐

0.084mg/L，氟化物0.98mg/L，氯化物160mg/L，硫酸盐242mg/L，耗氧量1.65mg/L，

氨氮 0.184mg/L，挥发酚 0.001mg/L，汞未检出，砷未检出，六价铬未检出，

pH6.9-7.7，地下水环境质量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

类标准要求。

（3）土壤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及表 2 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要求。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较好的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

了环评及其批复中的各项环保措施。公司环保管理机构健全，环保规章制度较完

善。验收监测期间废水、废气、厂界噪声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验收工作组一致

认为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验收工作组

2023 年 12 月 29 日




